	統一超商禮券配送訂購單 [貨到付款]

	統     一     編     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開立公司抬頭 (購買證明單)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禮券面額
	購買禮券張數
	購買禮券金額

	100
	張
	元

	500
	張
	元

	1000
	張
	元

	(希望送達時間：
	
	年
	
	月
	
	日
	星期
	
	

	＊收件人：
	
	＊連絡電話：
	
	分機：
	
	

	＊E -mail：
	
	

	＊手機：
	
	“＊”部分請務必確實填寫
	

	＊送件地址：
	
	

	(紅包袋：
	
	個（500元即送一個紅包袋，未填寫視同不需要）

	· 運費發票抬頭、統編同上

	購買用途勾選：□企業行銷  □福利品  □股東會紀念品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

	運費(收現)
	購買100～50,000元，隨貨由統一速達收取運費150元
購買50,100元～99,900元，隨貨由統一速達收取運費250元
如購買金額達十萬，請另填禮券訂購單[十萬以上專用]。

	[
	運費發票由統一速達開立，不需另行匯款
	]
	

	· 貼心提醒！購買前請先確認貴公司證明單是否可以報帳，因購買時只提供〝購買禮券證明單〞，持禮券消費時才開立發票。謝謝！
· 因宅配運費有提供發票且可打統編，抬頭、統編若有不同請於備註欄填寫相關資料，不需另開立統編就以此張訂購單客戶名稱、統編開立運費發票。
※填完請傳真至(02)2748-8711  確認傳真訂單請撥 (02)2747-8711#2863或2864

  或mail至ticket@mail.7-11.com.tw

※每日訂單截止時間為上午12點，12點過後一律視為明日訂單，到貨時間也將順延一天。
※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，恕於本公司門市無法使用禮券(餘額卡)等購買菸品。
※若訂單已確認並出貨，後續因故退貨或拒收，將酌收逆物流運費100元。

	訂購人親簽： 
	
	
	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上述內容。

	
	(未親簽／蓋章視同無效)
	
	

	個人資料保護：一、買受人同意提供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姓名、電話、地址，做為買賣禮券資料歸檔及對帳使之用，本公司將僅於台灣地區使用前開個資，並將於保存一年後銷毀買受人之個資，不會挪為他用。二、買受人可隨時至本公司官網（http://www.7-11.com.tw/privacy.asp）下載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，主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規定各項權利，買受人有權拒絕提供個人資料，惟若買受人拒絕或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，請恕本公司無法提供相關票券訂購與配送相關服務。買受人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上述告知事項。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